
消费警示
首都食品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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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下，老百姓非常关注食品的安全问题。但是当人们遇到食品安全方面的问题时，到底该
怎样运用法律知识来维护自己的权益？请看本期——

新法亮点多新法亮点多 维权更容易维权更容易

新《食品安全法》亮点
新《食品安全法》之所以被称为

“史上最严”，主要是加大了对各类违
法行为的惩处力度：刑事责任优先；违
法行为最高可处30倍罚款；增加行政
拘留和治安管理处罚；资格处罚力度
加大，五年市场禁入；一年三次违法，
责令停产至吊销许可证；网购食品出
问题，网站赔偿损失；惩罚性赔偿最低
赔1000元；确立首负责任制。

其中，惩罚性赔偿最低赔 1000
元，即生产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
品或者经营明知是不符合食品安全标
准的食品，消费者除要求赔偿损失外，
还可以向生产者或者经营者要求支付
价款十倍或者损失三倍的赔偿金；增
加赔偿的金额不足1000元的，为1000
元，例如，消费者买了一瓶价格为3元
的饮料，如果该饮料不符合食品安全
标准，除买饮料的3元钱外，还能获得
1000元赔偿。

确立首负责任制，即消费者因不
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受到损害，
可向经营者要求赔偿，也可向生产者
要求赔偿。接到消费者赔偿的食品生
产者或者经营者应该实现首负责任
制，先行赔付，不得推诿，责任确定后
如果属于生产者责任的，经营者赔偿
后可以向生产者追偿，有利于保护消
费者合法权益。

新《消法》亮点

消费者享有七日“后悔权”

新《消法》规定，经营者采用网络、
电视、电话、邮购等方式销售商品，除
了特殊情况，消费者有权自收到商品
之日起七日内退货，且无需说明理
由。但消费者需要为“反悔”埋单，承
担退货运费。

如今，网络购物已经成为非常普
遍的交易方式，该规定与时俱进地赋
予了消费者的后悔权，非常接地气，这
意味着法律赋予消费者在适当期间单
方面解除合同的权利。

首次明确禁止泄露消费者信息

现今经常发生个人信息资料外
泄、遭受不明骚扰事件。有两则新闻
让人触目惊心：快递公司公然出售个
人信息；酒店开房记录被泄露，客户信
息成为公共信息在网上疯传。

新《消法》明确规定，经营者及其
工作人员对收集的消费者个人信息必
须严格保密，不得泄露、出售或者非法
向他人提供。经营者未经消费者同意
或者请求，或者消费者明确表示拒绝
的，不得向其发送商业性信息。

维权纠纷举证责任倒置

新《消法》规定，对于耐用商品或
者装饰装修的服务，消费者自接受商
品或者服务之日起六个月内发现瑕

疵，发生争议的，由经营者承担有关瑕
疵的举证责任。

维权难历来都是消费者权益受损
的“重灾区”，新法举证责任倒置考虑
了消费者现实维权的窘境：要维权就
得通过司法诉讼解决，而法院进行裁
决的重要依据又是依靠产品质量鉴定
书，但产品质量鉴定的举证方又得先
预交一笔不少的费用，费心劳神，举证
责任倒置能有效扫除消费者维权的疑
虑，实现真正的公平。

精神损害赔偿入法

新《消法》规定，欺诈消费者的惩
罚性赔偿从“退一赔一”提至“退一赔
三”。如果因为商品和服务存在缺陷，
造成死伤的，北京地区消费者最高可
获赔210万元，上海将达240万元。

大多的生活消费多为小额消费，
即使出现消费欺诈，多数消费者都因
为觉得可期望的维权收益太小，而付
出的成本太高，因此在成本与收益的
权衡中止步。面对现实的成本与收益
考量，新《消法》的惩罚性赔偿条款可
支持消费者将维权进行到底。

商业欺诈保底赔偿500元起

新《消法》第55条规定：经营者提
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应当
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
损失，增加赔偿的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
品的价款或者接受服务费用的三倍；增
加赔偿的金额不足五百元的，为五百
元。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

与旧《消法》相比，新《消法》不仅
将惩罚性赔偿的倍数由“退一赔二”变
为“退一赔三”，而且还对赔偿的最低
数额确定为500元。但是，此赔偿原
则仅针对经营者存在欺诈消费者的行
为。所谓欺诈消费者的行为，是指经
营者在提供商品或者服务中，采取虚
假或者其他不正当手段欺骗、误导消
费者，使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
的行为。

以案释法

案例一

2015年3月15日，家住江西省吉
安市的苏先生在某超市花29.9元购买
了一瓶由江西省宜春市生产的润心食
用油，买回来准备食用时发现该食品
油没有标明生产日期，怀疑有质量问
题，遂向吉安市吉州区消费者协会投
诉。

吉州区消费者协会文山分会工作
人员接到消费者投诉后，立即展开调
查，发现该超市确实有少量食用油存
在无标明生产日期的情况，并立即召
集双方进行当面调解，明确指出经营
者在商品管理上存在疏忽，没有及时
对无生产日期商品进行下架，导致消
费者购买到无生产日期食用油，因此
经营者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在该分

会工作人员的调解下，超市负责人最
终承认了自己的过失，当场退还苏先
生货款，并给予消费者500元的赔偿。

本案经营者销售无生产日期食用
油的行为违反了原《食品安全法》第二
十八条、第四十二条的规定，消费者可
以依据原《食品安全法》第九十六条的
规定要求销售者支付价款十倍的赔偿
金或者依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五
十五条的规定承担加倍赔偿责任。

案例二

2015年11月16日，新沂市经济开
发区市场监管分局接到市局举报、投
诉转办单及实物，单上投诉人称2015
年11月10日在某百货超市购买的海
天苹果醋（2014年4月1日生产）保质
期18个月，过期1个多月；雪花啤酒
（2015年3月2日生产）保质期180天，
过期2个多月，货款共计12.5元；商家
作为食品销售者销售过期食品，违返
《食品安全法》有关规定，投诉人要求
赔偿，希望工商部门维权。

该分局受理后立即前往展开调
查，对该超市检查后没发现以上两款
过期商品，随后向店长出示投诉者提
供的百货购物小票，其承认是该店的
小票。执法人员通过对其进行法律
教育及违法造成的后果影响，店长意
识到工作的失误并主动打电话与投
诉人联系，承认错误并赔礼道歉，然
后协商解决办法，最终于24日赔偿投
诉人1000元。

在本案中，投诉人按照《消法》第
六条第二款规定“国家鼓励、支持一切
组织和个人对损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
行为进行社会监督”和《食品安全法》
第二条第一款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
国境内从事食品生产和加工，食品销
售和餐饮服务应当遵守本法”进行举
报、申诉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而超市
由于日常管理不规范，违反了《食品安
全法》第三十四条第十项规定“禁止生

产经营标注虚假生产日期、保质期或
者超过保质期的食品、食品添加剂”。
依据《食品安全法》第一百四十八条第
二款“增加赔偿的金额不足一千元的，
为一千元。”

案例三

前不久，消费者赵先生从某超市
购买了两袋山椒味泡凤翅，却在其中
一袋中发现了不明毛发。一气之下，
赵先生找到该超市反映此事，并向工
商局报案，但双方未达成和解，无奈之
下，赵先生将超市诉至法院，法院经
一、二审审查认定超市向消费者销售
了掺杂商品，构成欺诈，依法判令超市
在赔偿赵先生商品价款6.4元、交通费
200元、打字复印费20元之外，再增加
赔偿500元。

庭审中，超市承认赵先生购买的
山椒味泡凤翅包装中含有不明毛发，
但认为该泡凤翅中的不明毛发是在产
品生产过程中无意加入的鸡毛。

一审法院经审理认为，赵先生购
买的泡凤翅中存在杂质，无论该泡凤
翅包装中的毛发是否为鸡毛，均与泡
凤翅这种食品无关。并且，产品质量
责任并不以故意为要件，即使是生产
者、销售者的过失行为，也应对消费者
承担赔偿责任。

因超市的瑕疵履行行为给赵先
生造成的损失也应由该超市赔偿，因
此，尽管赵先生对其主张的交通费、
电话咨询费、打字复印费等费用未提
供充分的证据证实，但是交通费、打
字复印费确属必要支出，因此，法院
酌情判令超市支付交通费200元，打
字复印费20元。

一审宣判后，超市不服，提起上
诉。法院终审认为，赵先生购买的商
品为开袋即食食品，生产者和销售者
应该对商品质量执行“零容忍”的工作
态度，故一审法院判令赔偿的数额正
确，二审予以维持。


